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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油气管道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新老管道交替，处于事故多发期

的严峻挑战。近年发生的多次管道事故暴露出国内在完整性管理、应急响应和监管体制等方面存在

的不足。为此，对国外油气管道监管体制、法规和标准等进行调研和分析，对我国油气管道的监管机

制及法规、标准现状进行探讨，研究指出：为了保障管道安全、高效、可靠运行，需要明确政府监管和

企业管理的职责，完善政策法规，落实监管机构和体制，改进技术标准规范的技术水平和编制模式。

并提出建议：将完整性管理写入《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系统搭建管道应急技术平台，推动管理

人员资质管理等。（图 4，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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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oil/gas pipeline

YAO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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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oil/gas pipelines are under vigorous construction, but the alternation of new and old pipelines may 

be accompani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of incidents. Many pipeline accidents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 have revealed the 

deficiencies in domestic integrity managemen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gulatory systems, etc. Therefore, regulatory 

systems and laws and standards for oil/gas pipelines abroad are investigated, and those in China are also discussed. Results 

show that, to ensure pipelines are safe, effi cient and reliable, it is necessary to defi 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specify clearly the regulators and the system, 

and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y level and compiling mode of technical standards. Moreover,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hat integrity management is included into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Oil and Natural Gas Pipelines; pipeline emergency 

technology platform is set up systematically; qualifi cation management is promoted for management personnel. (4 Figures,                         

14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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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输油气管道运营已经走过 40余载，在近半

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长输管道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

大，能源战略格局基本形成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四

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不久的将来，我国在油气管道建

设方面将建成 7个大的区域性管网[1]，成为国民经济

的能源大动脉。伴随管道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长输

油气管道逐步向大口径、高压力、长距离、更高钢级等

趋势发展[2]。然而，随着新建管道的迅猛增长和大量

老管道进入服役后期，新老管道均处于事故“浴盆曲

线”的多发期[3]。近年发生的多起严重管道事故，不仅

暴露出在管道本质安全管理、标准、法规和技术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而且引起政府、公众等对管道安全问题的

认知和重视。虽然管道管理者不断思考，持续改进管

理缺陷，提升相关技术水平，充分挖掘事故的价值，使

管道管理逐渐由被动的应对管理，发展到主动的风险

预防式完整性管理，效果显著，但同时也看到在标准、

法规、管理体制等方面已不能满足管道发展以及政府

和公众对管道安全的需求。以下从分析国外管道安全

管理体制、法规、标准等入手，结合国内现状，提出相关

思考与建议，以期为提升国内管道安全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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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油气管道监管体系

1　国外管道安全管理现状

国外管道公司在政府监管方面法规明确，配套技

术标准比较完备。政府作为管道运行安全的监管者，

颁布管道管理者所应达到的技术要求，各管道公司严

格按照要求执行，并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备，接受政府的

监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各管道公司

均严格按照法规要求开展完整性管理，各管道公司均

有专门的管道完整性管理部门，全力推动本质安全管

理，预防事故的发生。

1.1　油气管道监管体制健全、责任清晰

欧美发达国家的油气管道监管体制相对健全，责

任清晰。如美国已经将油气管道上升到国家经济和能

源战略高度进行管理。管道管理由联邦和各州合作监

管，形成了部门分工明确、权责明晰，政企沟通协调的

管理体制和机制（图 1）。美国在油气管道的“全生命

周期”中，从管道的规划、项目选址、路由许可、安全监

管、日常运行维护、事故调查、应急处置、废弃等方面，

均有明确的部门负责。其中，联邦法规要求各州建立

直呼系统（one-call），并向国家响应中心（NRC）上报各

类管道及其周边异常事件；管道安全办公室（OPS）建

立了国家地理系统（NPMS），为管道监管、应急处置等

提供决策支持；管道运营商定期向 OPS上报管道安全

运行状况，并接受其安全监督。

加拿大国家能源局负责建设、经营国际和跨省的

油气管道，其对联邦管辖范围的油气管道安全职能具

有唯一性，各省内建设运营的管道由该省负责。能源

局从国家主管部门的角度对管道设计、建设、运行、维

护、停运、重新启动和废置的申请进行审查，对管道设

施进行定期安全检查，组织事故调查，调研制定或完善

相关规则。

欧盟管道安全管理由各成员国的管道安全监察部

门负责。如德国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法国财政与

工业部以及英国工贸部等。以德国为例，原油、成品油

及天然气等货物运输的安全监管由交通建设与城市发

展部下设的联邦货物运输管理局、标准与规范局等部

门负责。德国联邦货物运输管理局负责保障货物运输

安全和环境安全、制定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审核运输企

业并管理经营许可证、监督货物运输市场，监管范围涵

盖公路、内河、铁路和航空货运，以及管道运输等。

俄罗斯干线管道属于国有资产，其日常管理和运

营由政府 100％控股的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负责。其

日常经营行为受能源部（能源部部长为公司董事会主

席）、反垄断局等部门的监督；实施管道建设时，管道运



1147yqcy.paperopen.com

前瞻与综述

图 2　美国管道管理联邦法规立法历程

输公司还受自然资源部、环境技术与原子能监督局等

部门的监督。

1.2　油气管道法规标准技术水平较高，可操作性强

美国的法规标准体系也是在多次油气管道重大事

故促成下不断健全的，其以联邦法律为主、州法律为

辅，是基于大量协会技术标准的多层次法律法规标准

体系[4-5]。《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和《危险液体管道安

全法案》是美国最早制定的专门管理管道安全的联邦

法律（图 2），随后还颁布了《管道安全再授权法案》《管

道安全法案》《管道安全和合作法案》《管道安全改进

法案》《国土安全法案及国家保安总统令》《管道检测、

保护、实施及安全法案》《管道安全、监管和就业法案》

等与管道管理相关的法规，其中 2002年颁布的《管道

安全改进法案》是美国管道基于“完整性管理”理念建

立的最重要的立法。此外，联邦规章（49CFR）管道安

全规章也包含对管道保护的要求。美国管道法律法规

中许多条款引用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美

国石油学会（API）和美国腐蚀工程师学会（NACE）等

颁布的标准[4-5]。行业专家共同编制、修订标准和相关

法规等，并发挥了技术主导的优势。

《加拿大管道法》是加拿大管道系统的基本法     

规[6]，国家能源局在法规的框架下制定的规章有《陆

上石油天然气管道条例》《管道仲裁委员会处事规则》

《管道公司资料保护条例》；加拿大各省也各自制定相

应的管道法律法规，例如，阿尔伯塔省能源与设施局

制定的《天然气设施法》《天然气资源保护法》。其中，

1999年《陆上石油天然气管道条例》第 40节明确要求

联邦监管的所有管道要制定完整性管理计划。以加拿

大国家标准 CSA Z662等为代表的系列技术标准形成

较完备的管道管理技术体系。

欧盟管道技术法规主要以指令形式颁布，各成员

国均采纳了欧盟有关指令要求[7]。欧盟指令规定了长

输管道安全运行的基本要求，有关长输管道的指令有：

GPSG《设备与产品安全法》、GG《高压气体管道条例》、

91/296/EC《关于通过管道网输送天然气的法案》。欧

盟的管道技术标准主要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编写出版，核心标准包括：EN 13480《金属工业管道》、

CEN/TC234《长输天然气管道》。欧盟成员国标准体

系则由转化为本国标准的欧盟标准、本国标准和本国

协会标准构成。

俄罗斯《联邦干线管道运输法》建立在联邦宪法

的基础上，确定了干线管道运输是联邦能源系统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建设、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管理的法律

基础、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干线输油管道工艺设计

规范》和《干线输气管道技术运行规程》是俄罗斯比较

重要和典型的两部管道标准。近年来，俄罗斯在管道

本质安全管理技术方面没有较新的体系，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力推完整性管理存在差异，但该国在内外检测

等完整性管理的单项要求方面很严格。

1.3　管道应急管理体系相对成熟

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的应急救援法

律法规及标准等体系比较成熟，从应急救援文件的制

定，到应急设备和能力的准备，以及应急救援的实际操

作均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标准。例如，美国国土安全

部（DHS）于 2004年 3月制定的《国家事故管理系统》

（NIMS），明确了美国各级部门应急职责和框架（图 3、

图 4），为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有效管理

事故提供了一个模板，建立了统一制定和更新国家应

急救援国家标准、导则和协议等制度。联邦应急管理

局制定了包括应急预案，应急能力建设与评估，应急设

备设施的设计、建造、维护、检测和使用等应急管理标

准。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制定了《应急

行动计划》《紧急通道的维护和运行》《雇员警报系统》

等应急救援相关的标准，消防局、林业局、国防部、环保

署、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等其他部门也均制定了本部门

应急救援系列标准。

姚伟：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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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联邦应急响应统一协调框架

图 4　美国管道事故管理结构图

1.4　完整性管理全面实施，效果显著

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均通过立法的形

式对完整性管理进行了规定。这些完整性管理相关法

规基本上是在技术研究和事故的启示下逐步建立和完

善起来的。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管道公司基本在 2000

年后根据政府要求成立了完整性管理部门。完整性管

理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提前发现和治理了各类事故

隐患，规避了大量事故，效果显著，使得各管道公司已

经从被动成立完整性管理部门以满足法规要求，转变

为主动发展完整性管理业务，完整性管理部门的人力

资源得到不断补充和发展，成为各管道公司的重要部

门，形成了一套专业、成熟的技术体系，并依靠专家和

技术结论决策的管理模式。

美国自完整性管理以立法形式写入法律以来，在

事故管理和管道安全运营状况方面有了较大改观，形

成了较明确的管理结构（图 4）。1994-2013年泄漏事

故统计结果[8]表明，2002年以后收集的管道泄漏事故

数量较之前翻了一番，但是，由管道本体缺陷和开挖损

坏造成的事故比率大大降低。其中，前者变化是由于

液体管道泄漏事故上报标准由 7.95 m3变更为 0.02 m3；

后者变化则是由于全面实施了管道完整性管理，加强

了检测、评价和修复等工作，完善了监管体系。

2　我国油气管道安全管理存在的不足

2.1　油气管道监管体制、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备和明确

我国管道管理存在国家多部门主管，多层次参与，

部分职责不清、重叠等问题。虽然有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统筹研究全国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安全保护工作，

但《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务院能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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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主管全国管道保护工作；《特种设备安全法》规

定，长输管道的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

理），经营，使用，检验，检测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为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油气长输管道安

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对新建、改建和扩建长输管道的

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由于能源部门主要负责管道规划和管道建设项目

的审批，没有具体的安全保护职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部门的重点集中在压力容器、工业管道等的监管方面，

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危险化学品管道的安全条

件许可，对于检测运行、隐患排查等方面的法律要求不

明确，长输管道周边的安全规划在立法中均未明确主

要责任部门，致使安全规划控制薄弱，安全监管与隐患

治理职责不清，位于人口密集区等高后果区内的管道

难以及时开展事故隐患的预防与整治工作，从而影响

运行安全，无法满足管道保护法等有关法规和标准的

安全要求。

2.2　油气管道法规、标准需要提升技术水平和可操作性

我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的主要法律是《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自 2010年颁布实施以来，至

今仍缺乏相应的配套标准、制度等的支撑。《特种设备

安全法》将油气长输管道纳入特种设备管理，其在操作

性方面与石油石化行业长输油气管道标准的要求存在

一定差异。

我国在管道安全管理方面的标准多为行业标准，

包括安全（AQ）类和石油（SY）类等，存在交叉和重

复。与国外依靠行业专家集中编写标准的体制相比，

没有达到集中行业最高水平的人员编写标准的水平，

标准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很多较高水

平的标准是直接采用国际先进标准，而根据自主研究

成果编制的技术标准偏少，部分自主编制的标准没有

经过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技术水平与国际先

进标准存在差距，并且标准的实际应用存在一定偏差，

多以达到标准要求为最高目标，甚至将符合国标、行标

的最低要求作为实施应用的最高目标。

2.3　管道完整性管理尚未纳入法规要求，整体实施水

平较低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一种通过日常检测、评价等方

式识别管道本体缺陷和管道风险，在隐患尚未发展成

事故前就将其消除的管理模式，强调整个运行期全过

程调动全部因素来提升管道安全性，并通过信息反馈、

持续完善的方式达到管道安全运行的目的。国内虽然

在《安全生产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中要求对油气管道进行预防式管理，但还没有明确

规定各管道必须开展完整性管理，与国外相比存在差

距，而美国 HR3609《管道安全改进法》则明确要求各

管道公司必须在高后果区开展完整性管理。我国部分

管道引入了完整性管理理念，深入研究其技术内容并

制定相应标准，取得了显著效果[9]。当前很多管道公

司已经认识到管道完整性管理的价值及其重要性，并

积极准备开展完整性管理，但由于完整性管理缺少国

家标准的指导，亦未形成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要求，导致

我国管道完整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较低，在

役管道事故率相对较高。

2.4　管道应急基础信息共享缺失，公众及相关部门应

急意识有待提升

我国虽然在应急管理方面基本建立了以宪法为

依据，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以相关法律法规

为配套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应急相关法律法规 60多

部，但存在一定的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等问题，同时公

众对管道的安全保护和事故应急意识也有待提升。此

外，国内管道安全管理缺少管道基础信息共享平台等

技术基础，例如，没有全国或区域管道地图系统和事故

数据库，缺少管道安全管理所需的各种数据，政府、企

业和民众无法使用管道位置信息等，不利于安全管理

与应急处置。

2.5　管道运营管理体系和执行效果参差不齐，缺少资

质要求，影响管道安全管理水平

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制定和实施均

依赖于执行人的素质，如果标准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不强，或标准的执行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那么法规、标准和技术对生产管理的促进作用将大打

折扣[10]。因此，在提高对法规、标准、技术及体制等本

身重要性的认识之外，还必须考虑到标准的“执行”和

“人”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技术性相对较强且以突出

事故预防为目的的完整性管理来说更为突出。

虽然当前国内较大的管道公司大多搭建了较完备

的 HSE管理体系，但在保证本质安全方面的效果仍然

存在差异，在管道管理人员资质认证和培训等方面与

国外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我国目前只对管

道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了规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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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资质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美国 API、ASME均明

确规定了相关人员的培训周期和内容，我国则缺乏此

类规定。

2.6　油气管道事故调查分析技术和机制落后，管道行

业的安全管理有待改善提高

我国在“11·· 22”青岛爆燃事故发生后，对油气管道

事故调查和分析的反思很多，由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发

布了事故调查报告。但是，从事故调查过程、分析技术

和对公众发布的调查报告来看，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事故调查机制落后，没有

专业化的事故调查组织，往往是由政府主导事故调查

分析，美国和加拿大均是以立法的形式分别规定美国

运输安全管理局（NTSB）、加拿大运输安全局（TSB）

为非政府机构的专业化油气管道事故调查组织；②法

律规范中缺乏明确的事故调查程序，注重责任追究，

缺乏技术分析，事故调查周期短，大量事故分析工作

未能开展，如管材的金相测试、失效机制分析、历史维

护维修数据分析等，未能像 NTSB那样挑选行业内的

专家担任调查组组长，组织经过专业能力考核的专业

队伍，制定调查取证、分析的计划等；③事故报告中的

建议措施缺乏针对性，对行业的借鉴作用不足，报告中

主要提及管理层面的原因，责任人处置占据了报告的

大部分篇幅，对于管材性能是否退化、腐蚀开裂的成因

机制、行业内同类型管道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未提及，而

NTSB编制的调查报告中从管道设计勘察到日常运

营、从金相组织到管道系统性能、从操作工到高层管理

人员、从发生泄漏到建议措施的跟踪落实等内容的分

析都非常详尽，同时还会对政府、行业协会和运营公司

提出改进建议措施。

3　提升管道安全管理的改进建议

3.1　将管道完整性管理写入管道保护法，明确安全监

管体制和职责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当前最先进的管道安全管理模

式，随着国内完整性管理相关标准的编制和发布，将逐

步具备支持在法律法规中写入开展完整性管理要求的

基础。只有将完整性管理写入管道保护法，才能使开

展完整性管理有据可依，规范各管道管理者实现“事故

预防”，细化管理者必须履行的管理责任和工作内容，

使政府监管具备可行性。

同时，应该明确一个国家管道安全监管部门，实施

对管道安全运行的监管管理，联合行业技术协会等专

家共同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技术标准等，规范监管内容，

明确对管道管理者的要求。避免政府管理和检测服务

等一体化，避免标准和法规的编写者仅由技术管理者、

服务方或监管者单方面主导。

在监管体制下，明确各管道管理者、政府监管部

门、应急协调、参与管理部门等多方面的职责、权利和

义务，依据职责问责和处罚。

3.2　提升国内标准规范技术水平，增强可操作性

标准是法律法规的重要支撑，是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的体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建立完善的标准

体系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途径和标志[11]。随着国

内安全法和管道法等专项法律的颁布，标准在法规实

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没有配套技术标准

的支持，这类法规将无法有效实施。建议对我国油气

储运相关的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化工作内容和范围

重新定位，特别是改变当前的标准制定程序，学习国外

知名行业标准的编写模式，变企业单位承担标准编写

为行业技术专家自由参与编写，更多体现其公开、公平

和广泛协商原则，实现以基础研究为基础，行业技术专

家主导标准的编写，提升标准的技术水平和可操作性。

3.3　通过专业化技术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管道完整性管理对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

高，不同于传统的管道管理，应该具备一定的风险、材

料、力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应该熟悉管道工艺和日常

管理，而在人才方面，缺少较专业的管道完整性评估和

管理人员。人才培养和完整性管理的需求还不匹配。

管道完整性从业人员数量、素质等方面相对于管道完

整性管理业务的发展有所滞后，人员素质培养和职业

资质管理有待完善提高[12]。

对当前新建设管道的评估结果表明，提高施工人

员对管道本体结构的认知水平，也可以提高管道的本

质安全。我国在工程师专业化培养和考核方面存在的

不足，直接造成专业工程师对所从事专业缺少系统的

认知，提高管道专业工程师和从业人员的素质需要从

管理体制等方面综合提高。

3.4　改进事故调查制度，完善事故分析流程和技术

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度、事故分析技术等都是保证

安全管理的基础。事故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警示与预防

价值，全面、系统、详尽地分析事故，不仅可以促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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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管理的提升，而且可以对行业发展方向、管理

模式、立法等产生重大影响。只有清晰了解事故致因，

才能够实现事故的预防，其是实现完整性管理的基础。

因此，事故致因分析和研究、事故调查方法和处理制度

等对管道安全管理的水平和执行情况具有深层次的影

响，国外在事故调查和事故致因分析方面相对科学，比

较注重从技术、标准等层面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

进措施，从法规和标准等层面为今后最大程度地避免

事故加以改进。建议我国从法规上保障事故调查与分

析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加大在事故致因等方面的研究

与分析力度，多从法规、标准和体制等方面分析存在的

问题，并不断完善，避免事故后人人自危、人人有责，而

对今后如何避免事故无较大助益的情况发生。

4　结论与展望

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大力发展管道，也必然

对管道的安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和提升管

道安全管理体制、标准法规和技术水平是必须要面临

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油气管道安全监管和运营管理

方面深入研究安全管理思路，打开全新的完整性管理

格局，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完备法律法规要求和技术标

准体系[13]，尽快将完整性管理纳入管道保护法，建立

国家管道应急体系和基础管道信息平台，完善事故调

查和分析机制，深入分析管道全生命周期内的各种因

素对管道事故的影响[14]，建设专业化的技术队伍，提

升管道安全监管和法规标准的执行力，才能够有效提

升管道的运行安全，创造良性的安全管理、监管文化。

管道的发展给政府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保证安全、预防

事故不仅需要管道管理者将其作为首要任务，也需要

在政府的监管模式下完善法规，在提升技术标准等方

面有跨越性的发展。国外在政府监管、法规标准等方

面相对完备，可以作为我国今后改进提升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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